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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科技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所（中心），各科室：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科技奖励办法》已经系

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正式发布实施。原印发的《信电

系科技奖励办法》（信电系发[2013]21 号）同时废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2015 年 1 月 30 日  

 

 

 

抄送：党委，纪委，各党总支、党支部，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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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科技奖励办法 

 

为调动学系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鼓励多出优

秀科技成果，促进学系科研工作的更快发展，根据学校、学部奖励办

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学系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和计算方法 

本奖励方法只适用于学校科技奖励中由学校分配到学系的自主

奖励金部分。先根据本办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奖励参考基准计算出应发

奖励数，再根据第三条所规定的方法计算出实发奖励数，根据实发数

予以奖励。 

 

二、未列入校级奖的成果奖励基准 

1．学术论文 

论文类别 奖励条件 奖励额度 

SCI 论文 

不俗论文 
另行增加奖

励 0.1 万元 

未列入学校奖励范围，不含

Interview 和 Editorial Material 
0.3 万元 

TOP 会议论文 相关学科认定的会议论文 0.3 万元 

国际学术会议

获奖论文 
优秀、最佳论文，且被 EI 收录 0.3 万元 

其它有影响力

的论文 
入选中信所100篇最有影响力论文 

另行增加奖

励 0.4 万元 



2．成果获奖 

成果类别 奖励条件 奖励额度 

国家级科技奖特等奖 未列入学校奖励范围 5 万元 

国家级科技奖一等奖 未列入学校奖励范围 4 万元 

国家级科技奖二等奖 未列入学校奖励范围 3 万元 

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未列入学校奖励范围，总排

名前五 
3 万元 

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 

浙江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

总排名前三 
2 万元 

浙江大学为第二完成单位，

总排名前三 
1 万元 

省/部级科技奖三等奖 

浙江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

总排名前三 
1 万元 

浙江大学为第二完成单位，

总排名前三 
0.5 万元 

年度科研亮点 

列入教育部、科技部年度科

技进展 
5 万元 

国家认定的重大试验成功

或重大型号应用（由学校先

研院出具证明） 

5 万元 

列入学校公布的年度亮点 3 万元 

列入学部公布的年度亮点 1 万元 

3．科技项目 

项目类别 奖励条件 奖励额度 

纵向项目 单项合同经费累计进学系 1000 3 万元 



万元 

横向项目 
单项合同经费累计进学系 1000

万元，并全额提取管理费 
3 万元 

人才类项

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

基金项目 
1 万元 

4. 学术交流 

交流类型 奖励条件 奖励额度 

举办学术

会议 

会议内容与学科密切相关；会议

规模 50 人以上，其中境外参加

人员达 10 人以上或外单位参加

人员达 20 人以上 

0.5 万元 

邀请境外

学者来访 

被邀请人需具有境外知名机构

正式职位，并面向全系作学术报

告，学校已予经费支持的除外 

0.1 万元 

邀请国内

知名学者

来访 

被邀请人需具有正高以上职称

或相应职务、有一定知名度，并

面向全系作学术报告或参与学

系组织的交流活动，学校已予经

费支持的除外 

0.1 万元 

派遣学生

参加国际

学术交流 

派遣学生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 0.1 万元 

学术兼职 TOP 期刊编委 0.1 万元 

5．其它 



在国际性学术期刊、学术机构或标准化组织获得学术性奖励者，

经本人申请、系教授委员会认定，可予以相应奖励（不与其他奖项重

复）。 

三、学校分配给学系的自主奖励金主要用于以下二个方面：系主

任奖励基金；未列入校级奖的成果奖励。实际发放根据当年学校拨款

情况而定： 

若按第二条奖励参考基准计算出未列入校级奖成果的应发奖励

数低于学校下拨奖励金总额的 95%，则将奖励的余额扣除 5%左右的

系主任奖励基金后，对该年度所有科研成果（包括列入校级、系级奖

的所有成果）进行同比上浮奖励。 

若按第二条奖励参考基准计算出未列入校级奖成果的应发奖励

数在学校下拨奖励金总额的 95%～100%之间，则直接按应发数发放

奖励金，剩余部分作为系主任奖励基金。 

若按第二条奖励参考基准计算出未列入校级奖成果的应发奖励

数总额高于学校下拨奖励金总额的 95%，则第二条所规定的奖励实

发数同比下浮。 

系主任奖励金，用以奖励对信电系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情形。 

四、本奖励办法自 2015 年 1 月起公布实施。如学校奖励政策有

变，本办法将作相应调整。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2015 年 1 月 


